
绿岛湖院区医用气体供应服务需求

1、 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佛山市禅城区禅港路9号1-10座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提供氧气、二氧化碳、氮气等医用气体供应服务，服务期限为2年，项目预算费用为70万元/2年。

2、 产品需求：
	序号
	物料名称
	气体含量浓度质量要求
	规格型号
	单位
	估算用量
	备注

	1
	医用氧（液态）
	浓度≥99.5%
	20立方
	吨
	739
	5立方液氧贮槽×4

	2
	医用氧（气态）
	
	40L
	瓶
	184
	

	3
	
	
	10L
	瓶
	50
	

	4
	
	
	8L
	瓶
	2
	

	5
	
	
	4L
	瓶
	77
	

	6
	
	
	3L
	瓶
	273
	

	7
	
	
	2L
	瓶
	480
	

	8
	二氧化碳
	浓度≥99.9%
	40L
	瓶
	54
	食品二氧化碳

	9
	
	
	10L
	瓶
	9
	

	10
	混合气体
	0.3%CO+0.3%CH4+0.3C2H2+21%O2+N2
	10L
	瓶
	2
	

	11
	普通标准气体
	15.86%O2+5%CO2/N2
	8L
	瓶
	2
	

	12
	氦气
	浓度≥99.999%
	1L
	瓶
	6
	

	13
	氩气
	浓度≥99.5%
	40L
	瓶
	2
	

	14
	氩气
	
	5L
	瓶
	2
	

	15
	液氮
	浓度≥99.999%，-196°C
	10L
	瓶
	43
	

	16
	高纯氮
	浓度≥99.999%
	40L
	瓶
	304
	


备注：

1、上述预估数量仅用于计算投标报价，结算时以实际采购量计算，招标文件中列明的每种货物，采购人没有义务确保采购量，请投标人自行承担采购风险。
2、本报价为2年不变价，报价应包含本项目采购清单的所有内容，费用已包含产品购置、运送、包装、税金等一切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

3、根据医院使用实际需要，在合同期内采用不定期、不定量供货方式。

4、液氧换算方式为1升=1.143公斤；液氮换算方式为1升=0.8公斤。

三、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质量标准：医用液氧、医用氧气需符合《中国药典》2020版要求,纯度≥99.5%，若有新的药典标准颁布，则必须执行最新的《中国药典》版本要求。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应符合国家最新质量标准。

2、医用氧符合《关于医用氧气管理问题的通知》（国食药监办〔2003〕144号）的规定。

（1）供应商有良好的、可靠的后续技术支持，具有服务机构（提供工商注册证明文件或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2）每次供应时应提供供应产品的检验合格证书。

（3）所供应的货物应为原生产厂家的全新产品，所供的医用液态氧气应从合格的生产企业处购买或自行生产，严禁提供假冒伪劣物资，严禁用工业氧气冒充医用氧气。供货商必须严格按照气体含量浓度和质量要求进行供货，由于商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供货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4）医用氧出厂前，应按国家药品质量标准进行全检。每个容器都应帖有合格证，合格证上应注明：品名、企业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压力、纯度执行标准。

3、标识要求：

（1）按分装瓶随附产品检验合格证；

（2）按分装瓶标明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气体的容量（L）、压力（Mpa）、质量（kg）和纯度（%）、执行标准代号、生产企业等；

4、托管气瓶的维护保养和检测：所有托管使用的气瓶应符合国家安全质量要求，由供应商负责气瓶维护保养和检测，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5、供应商应满足采购人在合同期内长期不间断用气的要求。对不符合质量要求和标识要求的货品，采购人有权拒收，供应商应及时给予退换。

6、供应商在协议期间，无偿向采购人操作人员提供相关医用气体用具安全使用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7、配送要求

（1）供应商提供正式税务发票和盖有公章的送货单、每批次的检验合格证。

（2）供应商按采购人需要，12小时或以内送货上门，紧急情况应1小时或以内送货上门，费用包含在本项目报价内。

（3）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紧急技术支持，如需紧急维修，应在10分钟响应, 1小时或以内到达现场支援。

（4）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如出现质量问题、气瓶漏气等，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12小时或以内给予更换，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否则该批货物不给予支付货款。

（5）合同签定后30天内，供应商应做好供应准备，以便随时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供货服务。供货时以书面通知为准，供应商在收到书面通知后，用符合国家规定的运输工具（液罐车），按通知中规定的数量、供应地点等要求卸至指定的地点。如遇特殊情况，供应商须配合医院紧急用气的需求。供应时将对实际供货情况作记录，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6）面对春节、暴雨天气等异常情况，供应商应提前做好氧气供应预案，同时与采购人紧密联系，确保医用气体及时供应。

（7）供应商应制定周密且可行的应急预案，在签订合同前需经采购人确认应急预案后，提供采购人存档。

（8）供应地点：佛山市禅城区禅港路9号1-10座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运送采购人指定交收点，不得另外加收运输费用。

（9）供应方式：在正常上班工作日内，供应商按采购人提供的数量准时将货送达。特殊情况供应时间另行商定。

8、包装与运输

供应商应采取相应措施对货物进行包装，确保货物在正常作业和装卸条件下安全无损地到达合同指定地点。如供应商所送货物存在分量不足、瓶身残旧污损、瓶身检测过期等不符合采购人验收标准的现象，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退货，并要求供应商及时更换新产品送回采购人。

9、其他要求

（1）供应气体的制造商氧气储量应在2千立方米或以上。应拥有完善的储存、中转和装卸等配套设施。属于委托营运的，应提供双方的合作协议，以及受托方在氧气储存、中转、装卸等配套设施方面的证明文件（设备图片或设备购买发票）。供应商配备的储存、中转、装卸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必须符合安全监管部门危险化学品储存标准。

（2）采购人所用的气瓶由供应商提供，费用包含在本次报价中，为保证气瓶在使用、运输中的安全，双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气瓶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按其要求认真执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3）供应商是医用气体生产企业或经有效授权的医用气体代销企业（代理商投标应提供有效的授权书或代理证明）

（4）根据佛山市公安局相关文件中规定，《佛山市危险化学品车辆市区道路运输通行证》需在佛山市普通危险品货车通行证在线申领系统审批并登记。供应商承诺在签订合同之前，应办理或具有《佛山市危险化学品车辆市区道路运输通行证》（供应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供货商必须确保氧气瓶接口与采购人现有氧气设备设施对接口相对接；如无法对接，则供货商需对所提供气瓶的接口进行改造，改造的全部费用由供货商自行负责。

四、商务要求

1、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 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投标截止日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 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供应商必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2或2023年度财务状况报告或基本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

4、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参照投标（报价）函相关承诺格式内容。 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5、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资格审查人员于投标（响应）截止时间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 投标（响应）。 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 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 监理、 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不得再参与本项目投标（响应）， 投标（报价） 函相关承诺要求内容。

7、供应商必须具有国家或省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如供应商为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的，不需要提供该证明）。

8、供应商提供所供应气体的生产厂家（包括代销企业受委托的厂家）省级或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证书中应注明生产范围：医用氧；如供应商为代理经销商，必须提供《药品经营许可证》。

9、供应商或其委托运营方必须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提供有效证件复印件，如有委托运营方，需提供供应商与委托运营方的委托合同复印件）。

10、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提供有效的相关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11、供应商如出现响应时间/供货不及时、质量不合格、违反商品退换货规定的，或被采购方使用科室投诉经查属实的；将予以记录，并按500元/次进行质量扣罚并在结算当月货款中扣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超过3次以上或情节严重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12、报价方式为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目的地服务价，均涵盖报价要求之一切开支费用，包括全额含税发票、配送、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等。

13、付款方式为每月结算1次。

14、本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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